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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推荐“2017 全国电子信息行业优秀企业”

的通知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电子信息行业主管部门,

各地方行业协会以及相关企业：

经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及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中国电子企业协会从

2011 年开始每两年开展一次“全国电子信息行业优秀企业”评选表彰活动，成功表彰

了一批优秀企业，分享企业成功经验。

目前，中国实体经济在变革中艰难前行，而创业、创新热潮也随之喷涌而出，新

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为了发掘和传播榜样的力量，促进企业转型升级，“2017

全国电子信息行业优秀企业”评选重装来袭。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的目的和意义

开展此项活动，旨在通过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激励和引导广大电子信息企业积

极调整结构，加快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节能减排，履行社会责任，诚信经营，促进

电子信息行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二、活动开展的原则

评选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坚持企业自愿申报的原则，坚持高标准、

严要求、优中选优的原则。

三、评选方式

1、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相关电子信息主管部门或

地方行业协会根据名额分配组织企业自行参评。

2、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相关电子信息主管部门对上

报企业进行初评后报中国电子企业协会进行评审。

四、时间安排

初评阶段（6月 1日至 6月 31 日）

终审阶段（7月 1日至 8月 31 日）

表 彰（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五、申报“优秀企业”须报送的资料包括



1、被推荐优秀企业介绍资料 800 字左右，打印在 A4 复印纸上。

2、提供反映企业形象的厂况厂貌六寸照片和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产品照片3—5张。

3、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注册商标、近期主要产品质检报告、近年主要荣誉证

明复印件等证实性资料。

4、认真如实的填写全国电子信息行业优秀企业申报推荐表。

5、将以上资料整齐装订，并将文字资料及照片附电子版，一式一份报送推荐单

位，由推荐单位上报协会。

六、表彰方式

1、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相关电子信息主管部门或地

方行业协会初评后报中国电子企业协会进行评审。

2、经专家评审委员会最终评审出的优秀企业，由中国电子企业协会召开表彰大

会颁发“全国电子信息行业优秀企业”荣誉证书及奖牌。

七、为确保申报企业区域与行业的平衡性，请各组织单位按名额要求组织申报，

申报时间截止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八、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中国电子企业协会会员部 传真：010-68257314

联系地址：海淀区万寿路翠微中里 15 号楼 1门 2层 邮编：100036

协会网址：www.ceea.org.cn 组委会 QQ：2861911264

联 系 人：来春威 lcw@ceea.org.cn 王 琴 wq@ceea.org.cn

傅 佳fujia@ceea.org.cn 王金盈wangjinying@ceea.org.cn

联系电话：010-68256060 转 213/120/206/201

附件：1、全国电子信息行业优秀企业评审管理办法

2、全国电子信息行业优秀企业申报表

3、全国电子信息行业优秀企业名额分配表

中国电子企业协会

二○一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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